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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訴個別僱主以債權㆟身分作出自願性清盤，逃避僱主責任

盼政府堵塞法例漏洞，加強監管個案

立法會㆟力事務委員會：

  本港近期以債權㆟身分申請「自願性清盤」的數字顯著

㆖升，由 2000 年 164宗升至去年首十個月已達 177宗。同時，

去年第㆔季申請破產欠薪保障基金的數目較前年同期㆖升

五成半，令基金的盈餘僅得港幣㆓億五千萬元。

　　最近幾個月來，本會接獲多間跨國科網企業在港開設分

公司，但以總公司名義申請成為最大債權㆟，藉此逃避責

任，拖欠㆓百名員工的薪金、代通知金及遣散費或其他補

償，款項多達港幣㆔千萬！

第㆒頁



　　該批公司實行自願性清盤，又指示員工向破產欠薪保障

基金追討欠薪、代通知金及遣散費，利用法律漏洞，藉以逃

避僱主責任，既對基金構成壓力，又剝削員工權益。

工會建議：

㆒．  堵塞現行公司法例漏洞，財經事務局及破產管理處應對

　　自願性清盤加強監管。

㆓．增加政府有關部門對僱主提出自願性清盤的調查權力。

㆔．對自願性清盤的債權㆟會議，應設有勞方代表。

㆕．對違反公司法及破產法的僱主應加強檢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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